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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关于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

基金调整持有股票估值价格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关于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

告[2017]13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及相关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本公司” ）与托管行协商一致，自2025年6月30日起，本公

司对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诺辉健康”（股票代码：6606.HK）进行估值调整，估值价格调整为港币1.16元/股。

本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股票的后续经营情况及其他重大事项，进行合理评估。 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特此公告。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

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敬请投资者留意

投资风险。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七月一日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

讯开会方式召开景顺长城顺益回报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

会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已于2025年6月27日在中国证监会规定媒介发布了《景顺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开会方式召开景顺长城顺益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

并于2025年6月30日在中国证监会规定媒介发布了《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开会方式召开景顺长城顺益

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为了使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顺利召开，现发

布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景顺长城顺益回报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的有关规定，景顺长城顺益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管理人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 ）经与本基金的基金托管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决定

以通讯开会方式召开景顺长城顺益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的具体

安排如下：

1、会议召开方式：通讯开会方式。

2、会议投票表决起止时间：自2025年6月28日起，至2025年7月28日17:30止（投票表决时间以基金管理人收到表决

票时间为准）。

3、会议通讯表决票的寄达地点：

名称：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7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627-631室

邮政编码：100033

联系人：肖城锋

联系电话：4008888606

请在信封表面注明：“景顺长城顺益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专用” 。

二、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持续运作景顺长城顺益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议案》（见附件一）。

三、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权益登记日

本次大会的权益登记日为2025年6月27日，即在2025年6月27日下午交易时间结束后，在登记机构一一景顺长城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均有权参加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并投票表决。

四、表决票的填写和寄交方式

1、 本次会议表决票见附件二。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从相关报纸上剪裁、 复印表决票或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http:

//www.igwfmc.com/)、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下载并打印表决票。

2、基金份额持有人应当按照表决票的要求填写，其中：

（1）个人投资者自行投票的，需在表决票上签字，并提供本人身份证件正反面复印件；

（2）机构投资者自行投票的，需在表决票上加盖本单位公章或经授权的业务公章（以下合称“公章” ），并提供加盖

公章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单位可使用加盖公章的有权部门的批文、开户证明或登记

证书复印件等）；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自行投票的，需在表决票上加盖本单位公章（如有）或由授权代表在表决票上签字

（如无公章），并提供该授权代表的身份证件正反面复印件或者护照或其他身份证明文件的复印件，该合格境外机构投资

者所签署的授权委托书或者证明该授权代表有权代表该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签署表决票的其他证明文件，以及该合格境

外机构投资者的营业执照、商业登记证或者其他有效注册登记证明复印件和取得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格的证明文件的

复印件；

（3）个人投资者委托他人投票的，应由代理人在表决票上签字或盖章，并提供个人投资者身份证件正反面复印件，以

及填妥的授权委托书原件（参照附件三）。如代理人为个人，还需提供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正反面复印件；如代理人为机构，

还需提供代理人的加盖公章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单位可使用加盖公章的有权部门的

批文、开户证明或登记证书复印件等）；

（4）机构投资者委托他人投票的，应由代理人在表决票上签字或盖章，并提供机构投资者的加盖公章的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单位可使用加盖公章的有权部门的批文、开户证明或登记证书复印件等），以

及填妥的授权委托书原件。 如代理人为个人，还需提供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正反面复印件；如代理人为机构，还需提供代理

人的加盖公章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单位可使用加盖公章的有权部门的批文、开户证

明或登记证书复印件等）。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委托他人投票的，应由代理人在表决票上签字或盖章，并提供该合格境外

机构投资者的营业执照、商业登记证或者其他有效注册登记证明复印件，以及取得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格的证明文件

的复印件，以及填妥的授权委托书原件。如代理人为个人，还需提供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复印件；如代理人为机构，还需提供

代理人的加盖公章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单位可使用加盖公章的有权部门的批文、开

户证明或登记证书复印件等）；

（5）以上各项中的公章、批文、开户证明及登记证书，以基金管理人的认可为准。

3、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需将填妥的表决票和所需的相关文件在2025年6月28日起，至2025年7月28日17：30止

的期间内通过专人送交、快递或邮寄挂号信的方式送达至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的办公地址，并请在信

封表面注明：“景顺长城顺益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专用” 。

送达时间以基金管理人收到表决票时间为准，即：专人送达的以实际递交时间为准；快递送达的，以基金管理人签收

时间为准；以邮寄挂号信方式送达的，以挂号信回执上注明的收件日期为送达日期。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的办公地址及联系办法如下：

名称：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7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627-631室

邮政编码：100033

联系人：肖城锋

联系电话：4008888606

五、计票

1、本次通讯会议的计票方式为：由基金管理人授权的两名监督员在基金托管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代表

的监督下于本次通讯会议的表决截止日期（即2025年7月28日）后2个工作日内进行计票，并由公证机关对其计票过程予

以公证。

2、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每份基金份额享有一票表决权。

3、表决票效力的认定规则如下：

（1）表决票填写完整清晰，所提供文件符合本公告规定，且在规定时间之内送达基金管理人的，为有效表决票；有效

表决票按表决意见计入相应的表决结果，其所代表的基金份额计入参加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的基金份额总数。

（2）如表决票上的表决意见未填、多填、字迹模糊不清、无法辨认或意愿无法判断或相互矛盾，但其他各项符合会议

通知规定的，视为弃权表决，计入有效表决票；并按“弃权”计入对应的表决结果，其所代表的基金份额计入参加本次基金

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的基金份额总数。

（3）如表决票上的签字或盖章部分填写不完整、不清晰的，或未能提供有效证明基金份额持有人身份或代理人经有

效授权的证明文件的，或未能在规定时间之内送达基金管理人的，均为无效表决票；无效表决票不计入参加本次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表决的基金份额总数。

（4）基金份额持有人重复提交表决票的，如各表决票表决意见相同，则视为同一表决票；如各表决票表决意见不相

同，则按如下原则处理：

①送达时间不是同一天的，以最后送达日所填写的有效的表决票为准，先送达的表决票视为被撤回；

②送达时间为同一天的，视为在同一表决票上做出了不同表决意见，计入弃权表决票；

③送达时间确定原则见“四、表决票的填写和寄交方式”中相关说明。

六、决议生效条件

1、本人直接出具书面意见或授权他人代表出具书面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有的基金份额不小于在权益登记日

基金总份额的50%（含50%），同时提交的持有基金份额的凭证、受托出具书面意见的代理人出具的委托人持有基金份额

的凭证及委托人的代理投票授权委托证明符合法律法规、《基金合同》和本公告的规定，并与登记机构记录相符，会议有

效召开；在此基础上，《关于持续运作景顺长城顺益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议案》应当由前述参加大会的基金份额持

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含二分之一）通过方为有效；

2、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通过的事项，本基金管理人自通过之日起5日内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基金份额持有人

大会决议自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七、二次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及二次授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基金合同》的规定，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需要参加大会的基金份额

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不小于在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50%（含50%）方可举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投资基金法》，如果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不符合前述要求而不能够成功召开，本基金管理人可在规定时间内就

同一议案重新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重新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时,除非授权文件另有载明,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

大会授权期间基金份额持有人作出的各类授权依然有效, 但如果授权方式发生变化或者基金份额持有人重新作出授权,

则以最新方式或最新授权为准,详细说明见届时发布的重新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通知。

八、本次大会相关机构

1、召集人

基金管理人：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及办公地址：深圳市中心四路1号嘉里建设广场第1座21层

联系人：肖城锋

联系电话：0755-22381514

2、基金托管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银城中路188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长宁区仙霞路18号

法定代表人：任德奇

3、公证机构：北京市方圆公证处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东水井胡同5号北京INN大厦A525室

联系人：赵蓉

邮政编码：100010

联系电话：010-85197506

4、见证律师：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注册及办公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68号时代金融中心19楼

九、重要提示

1、请基金份额持有人在提交表决票时，充分考虑邮寄在途时间，提前寄出表决票。

2、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有关公告可通过基金管理人网站、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查阅，投资者如有任何

疑问，可致电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606（免长途话费）咨询。

3、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需由持有有效的基金份额不小于在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50%（含50%）的基金份额

持有人或其代理人参加方可召开，且《关于持续运作景顺长城顺益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议案》须经参加本次基金

份额持有人大会的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50%以上（含50%）通过，存在未能达到开会条件或

无法获得持有人大会表决通过的可能。

4、本公告的有关内容由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负责解释。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证费和律师费等费用，

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七月一日

附件一：《关于持续运作景顺长城顺益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议案》

附件二：《景顺长城顺益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票》

附件三：《授权委托书》

附件一：关于持续运作景顺长城顺益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议案

景顺长城顺益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景顺长城顺益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第五部分“基

金备案” 第三款“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20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200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

元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连续60个工作日出现前述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向中国证监会报告

并提出解决方案，如转换运作方式、与其他基金合并或者终止基金合同等，并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进行表决。 ”

景顺长城顺益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已连续60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且

本基金管理人已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交了持续运作的解决方案。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本基金管理人经与基金托管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决定以通讯方式召

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本基金持续运作方案。

为实施持续运作本基金，提议授权基金管理人办理本次持续运作本基金的有关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根据市场情

况，决定采取相关基金持续运作的措施以及确定基金持续运作各项工作的具体时间。

以上议案，请予审议。

基金管理人：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二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附件二：景顺长城顺益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票

基金份额持有人名称：＿＿＿＿＿＿＿＿＿＿＿＿＿＿＿＿＿＿＿＿＿＿＿＿

证件号码（身份证件/营业执照）：＿＿＿＿＿＿＿＿＿＿＿＿＿＿＿＿＿＿＿

基金账户卡号：＿＿＿＿＿＿＿＿＿＿＿＿＿＿＿＿＿＿＿＿＿＿＿＿＿＿＿

如为受托参加会议并表决的，请填写：

受托人的姓名/名称：＿＿＿＿＿＿＿＿＿＿＿＿＿＿＿＿＿＿＿＿＿＿＿＿＿

受托人证件号码（身份证件/营业执照）：＿＿＿＿＿＿＿＿＿＿＿＿＿＿＿＿

审议事项 表决结果

关于持续运作景顺长城顺益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基金份额持有人/受托人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

1、请就审议事项表示“同意” 、“反对”或“弃权” ，并在相应栏内画“√” ，同一议案只能表示一项意见。

2、以上表决意见是持有人或其受托人就持有人持有的本基金全部基金份额做出的表决意见。 基金账户卡号空白、多

填、错填、无法识别等情况的，将被默认代表此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有的本基金所有份额。

3、表决票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或表决意愿无法判断的表决票或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但其

他各项符合会议通知规定的，其所持份额数的表决结果均计为“弃权” 。

4、本表决票可从相关网站下载、从报纸上剪裁、复印或按此格式打印。

附件三：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______________________先生/女士/公司单位代表本人或本机构参加投票截止日为2025年7月28日

17:30止以通讯方式召开的景顺长城顺益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并代为全权行使所有议案的表

决权。 表决意见以受托人的表决意见为准。

若在法定时间内就同一议案重新召集景顺长城顺益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除本人（或本机

构）重新作出授权外，本授权继续有效。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

委托人证件号码（身份证件/营业执照）：

基金账户卡号：

受托人姓名或名称：

受托人证件号码（身份证件/营业执照）：

委托人签字/盖章：

签署日期：年 月 日

说明：

1、页末签字栏中委托人为机构的应当于名称后加盖公章，个人则为本人签字。

2、以上授权是持有人就其持有的本基金全部份额向受托人所做授权。 基金账户卡号空白、多填、错填、无法识别等情

况的，将被默认代表此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有的本基金所有份额。

3、其他签字栏请视情形选择填写，凡适合的栏目均请准确完整填写。

4、持有人多次授权，且能够区分先后次序的，以最后一次授权为准；持有人多次授权，无法区分授权次序的，视为同意

其授权的机构之一为受托人。

5、授权委托书可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在填写完整并签字盖章后均为有效。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部分基金新增国新证券为一级交易商

的公告

由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申请，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确认，自2025年7

月1日起，新增国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新证券” ）为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的申购赎回代理券商（以下简称

“一级交易商” ）。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场内简称 扩位证券简称

513780 景顺长城中证港股通创新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港股新药 港股创新药50ETF

513970 景顺长城恒生消费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 恒生消费 恒生消费ETF

513980 景顺长城中证港股通科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科技港股 港股科技50ETF

520990 景顺长城中证国新港股通央企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国新红利 港股央企红利50ETF

159509 景顺长城纳斯达克科技市值加权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 纳指科技ETF -

159529 景顺长城标普消费精选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 标普消费ETF -

159569 景顺长城国证港股通红利低波动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港股红利低波 ETF -

二、新增一级交易商机构信息

销售机构名称：国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4号2幢1层A2112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北大街18号中国人保寿险大厦

法人：张海文

联系人：杨婷婷

客服电话：95390

官网地址：https://www.crsec.com.cn/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国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390

官网地址：https://www.crsec.com.cn/

2、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 8888� 606、0755-82370688

网址：www.igwfmc.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

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相应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应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五年七月一日

景顺长城鑫月薪定期支付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份额支付公告

景顺长城鑫月薪定期支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按照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的约定进行定期

份额支付，即本基金在每一运作周期内每个日历月末最后一个工作日将按份额支付基准进行一定数量的份额支付。 基金

份额支付日如遇本基金自由开放期或受限开放期， 基金管理人将提前于自由开放期或受限开放期进行基金份额支付，具

体由基金管理人提前公告。

一、本基金已于2025年1月18日起进入第二十一个运作周期，本基金在该运作周期内定期份额支付的相关信息详见下

表：

定期支付

月份

定期支付

基准日

定期支付

权益登记日

定期支付

现金划出日

份额支付基数

份额支付

基准

投资人

日历月末

支付资产

2025/1 2025/1/27 2025/1/27 2025/2/7 以100,000为例 2.00%/12 166.67

2025/2 2025/2/28 2025/2/28 2025/3/5 以100,000为例 2.00%/12 166.67

2025/3 2025/3/31 2025/3/31 2025/4/3 以100,000为例 2.00%/12 166.67

2025/4 2025/4/30 2025/4/30 2025/5/8 以100,000为例 2.00%/12 166.67

2025/5 2025/5/30 2025/5/30 2025/6/5 以100,000为例 2.00%/12 166.67

2025/6 2025/6/30 2025/6/30 2025/7/3 以100,000为例 2.00%/12 166.67

注：

1、份额支付基准：

B=(同期六个月定期存款利率（税后）+� X� (0%≤X≤2.5%))/12

=（1.30%+0.70%）/12

=2.00%/12

其中，B为投资人的份额支付基准；

该基准由基金管理人在每个自由开放期第一个工作日进行调整，并提前公布。

本基金第二十一个运作周期份额支付基准为2.00%/12，每日历月末支付资产=份额支付基数×(2.00%/12)

2、份额支付基数：

A=A0+ΣS－Σ(R×P0)

其中，A为投资人的份额支付基数；

A0为初始份额支付基数，基金成立后，投资人的初始份额支付基数为认购确认份额与基金份额发售面值的乘积，每

次基金份额折算后，投资人的初始份额支付基数更新为折算基准日折算后的基金份额数与折算基准日折算后基金份额净

值（即1.000元）的乘积；

S为投资人在一个折算周期内的每笔净申购金额， 每笔净申购金额将于申购当月份额支付后计入投资人份额支付基

数；

R为投资人在一个折算周期内的每笔赎回确认份额；

P0为投资人每笔赎回确认份额所对应的初始认/申购份额净值，若某笔赎回确认份额为最近一次折算前认/申购并经

过折算调整后的基金份额， 则该笔赎回份额所对应的初始认/申购份额净值为最近一次折算基准日折算后的基金份额净

值（即1.000元）。

即份额支付基数将在以下三种情形下进行调整：

（1）投资人赎回本基金份额时进行调整；

（2）投资人申购本基金份额，在当月份额支付后进行调整；

（3）每年基金份额折算后进行调整。

3、投资人日历月末支付资产=A×B=份额支付基数×份额支付基准

其中：A为投资人的份额支付基数

B为投资人的份额支付基准

份额支付日，基金管理人将按投资人份额支付基数计算出投资人每日历月末应当支付的资产金额，并反算出所对应

的基金份额，进行份额支付。 投资人在同一运作周期内所有日历月末支付的资产金额将基本保持一致（投资人在运作周

期内提出申购、赎回除外，同时各月末支付资产金额因数据精度处理可能导致尾数差异）。

支付资产及支付份额的计算按照四舍五入的方法保留到小数点后2位，由此误差产生的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产生的

收益归基金财产所有。

二、其他重要提示：

1、本基金关于定期支付的具体规定详见本基金基金合同的“第七部分、基金份额支付” 。

2、登记机构办理登记业务时，基金份额持有人主动发起的份额减少业务（包括赎回及转托管出）或者登记机构发起

的其他非定期支付份额减少业务的确认原则上优先于定期支付业务的确认； 每期自动赎回用以定期支付的基金份额时，

若因当日（定期支付基准日）该账户同时有其他的份额减少业务被确认而导致基金份额余额不足时，当期的定期支付业

务将被确认失败，即该账户当期不进行现金支付。

3、本基金当月进行定期支付时，当月自动赎回用以定期支付的基金份额从当月定期支付基准日（T日）的下一工作日

起（含该日）从投资人的基金账户中扣减，扣减后的基金份额余额自T+2日起（含该日）方可查询，投资人在定期支付基

准日（T日）的下一工作日（T+1日）提交的赎回申请可能因提交申请的份额余额大于实际的份额余额而被确认失败。

4、本基金每月对投资人进行1次定期支付，若基金合同生效不满1个月可不进行支付。基金合同生效后，在不损害基金

持有人利益的前提下，基金管理人可对份额支付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5、在存续期内，本基金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每月定期向基金份额持有人支付一定的现金，除上述定期支付外，本基金

不另外进行收益分配。

6、投资人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可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网站查阅本基金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等法

律文件。

7、投资人欲了解有关每次定期支付的详细情况，可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查询（网址：www.igwfmc.com；客户服

务电话：400-8888-606）。

风险提示：

本基金投资于证券市场，基金净值会因为证券市场波动等因素产生波动，投资人在投资本基金前，请认真阅读本基金

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全面认识本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判

断市场，对认购（或申购）基金的意愿、时机、数量等投资行为作出独立决策，获得基金投资收益，亦承担基金投资中出现

的各类风险。 投资本基金可能遇到的风险包括：证券市场整体环境引发的系统性风险，个别证券特有的非系统性风险，大

量赎回或暴跌导致的流动性风险，基金投资过程中产生的操作风险，因交收违约和投资债券引发的信用风险，基金投资对

象与投资策略引致的特有风险。 同时：

1、本基金份额支付机制将导致投资人账户中每月末份额余额发生变动；

2、本基金份额支付计算为：投资人日历月末支付资产=份额支付基数×份额支付基准

份额支付基数将在以下三种情形下进行调整：

（1）投资人赎回本基金份额时进行调整；

（2）投资人申购本基金份额，在当月份额支付后进行调整；

（3）每年基金份额折算后进行调整。

3、本基金份额定期支付机制，在每日历月末将按照计算公式支付固定金额资产到投资人账户，而由于债券市场利率

水平、宏观经济波动、资金供给以及市场情绪等方面影响导致基金组合价值可能面临一定波动，因此，在日历月末遇到上

述市场极端情况时，为保证本基金支付金额的稳定性，本基金将有可能支付投资人期初所投资金本金部分。

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的较低风险品种，本基金的预期收益和预期风险高于货币市场基金，低于

混合型基金和股票型基金。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投资人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

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责。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

资人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人留意投资风险。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五年七月一日

证券代码：600618900908� � �证券简称：氯碱化工氯碱B股 公告编号：2025-013

上海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徐家汇路560号301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91

其中：A股股东人数 225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B股） 6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89,507,861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544,367,079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B股) 45,140,78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0.9779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7.0743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3.903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上海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顾春林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6人，董事叶小鹤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3人，监事会主席沈清女士、监事张彤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

3、董事会秘书虞斌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3,611,593 99.8612 735,286 0.1351 20,200 0.0037

B股 45,131,082 99.9785 9,300 0.0206 400 0.0009

普通股合计： 588,742,675 99.8702 744,586 0.1263 20,600 0.0035

2、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3,620,092 99.8628 728,586 0.1338 18,401 0.0034

B股 45,131,082 99.9785 9,700 0.0215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588,751,174 99.8716 738,286 0.1252 18,401 0.0032

3、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3,610,692 99.8611 428,986 0.0788 327,401 0.0601

B股 45,131,082 99.9785 9,700 0.0215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588,741,774 99.8700 438,686 0.0744 327,401 0.0556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与2025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4.01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3,611,792 99.8613 418,086 0.0768 337,201 0.0619

B股 45,131,082 99.9785 9,700 0.0215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588,742,874 99.8702 427,786 0.0726 337,201 0.0572

4.02议案名称：2025年度财务预算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3,585,392 99.8564 444,386 0.0816 337,301 0.0620

B股 45,131,082 99.9785 1,400 0.0031 8,300 0.0184

普通股合计： 588,716,474 99.8658 445,786 0.0756 345,601 0.0586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3,603,992 99.8598 377,386 0.0693 385,701 0.0709

B股 43,869,382 97.1835 1,271,400 2.8165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587,473,374 99.6549 1,648,786 0.2797 385,701 0.0654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公司董监事薪酬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3,590,892 99.8574 415,686 0.0764 360,501 0.0662

B股 45,131,082 99.9785 9,700 0.0215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588,721,974 99.8667 425,386 0.0722 360,501 0.0611

7、议案名称：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3,660,392 99.8702 363,286 0.0667 343,401 0.0631

B股 45,091,682 99.8912 1,000 0.0022 48,100 0.1066

普通股合计： 588,752,074 99.8718 364,286 0.0618 391,501 0.0664

8、议案名称：关于投保董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3,614,092 99.8617 425,586 0.0782 327,401 0.0601

B股 45,091,282 99.8903 9,700 0.0215 39,800 0.0882

普通股合计： 588,705,374 99.8639 435,286 0.0738 367,201 0.0623

9、议案名称：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3,626,692 99.8640 403,086 0.0740 337,301 0.0620

B股 45,091,282 99.8903 9,700 0.0215 39,800 0.0882

普通股合计： 588,717,974 99.8660 412,786 0.0700 377,101 0.064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49,937,028 98.4908 744,586 1.4685 20,600 0.0407

2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49,945,527 98.5076 738,286 1.4561 18,401 0.0363

3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49,936,127 98.4890 438,686 0.8652 327,401 0.6458

4.01 2024年度财务决算 49,937,227 98.4912 427,786 0.8437 337,201 0.6651

4.02 2025年度财务预算 49,910,827 98.4391 445,786 0.8792 345,601 0.6817

5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48,667,727 95.9874 1,648,786 3.2519 385,701 0.7607

6

关于2024年度公司董监事薪酬

情况的议案

49,916,327 98.4500 425,386 0.8390 360,501 0.7110

7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49,946,427 98.5094 364,286 0.7185 391,501 0.7721

8

关于投保董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责任保险的议案

49,899,727 98.4173 435,286 0.8585 367,201 0.7242

9 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49,912,327 98.4421 412,786 0.8141 377,101 0.743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所有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全部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融力天闻律师事务所

律师：袁晨 纪墨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和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股票代码：000620� � � � � � � � � �股票简称：盈新发展 公告编号：2025-036

北京铜官盈新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开展股东回馈活动的自愿性

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活动方案

为答谢广大股东长期以来对北京铜官盈新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关心

和支持，便于股东深入了解公司主营业务，并使公司旗下景区得到更好的宣传与推广，公司将开展“盈

新发展2025年度股东回馈活动” ， 符合条件的公司股东有权以0.99元的特惠价格一次性购买公司旗下

长沙铜官窑国风乐园景区门票3张，以99元特惠价格购买公司旗下长沙铜官窑国风乐园景区酒店住宿指

定房型一间（指定房型为：大床房/双床房，景区内丽景酒店、瑞景酒店及景区自营民宿均可使用，不包含

绿心谷酒店），景区酒店住宿时间为1间夜。 上述两项活动可同时参加，也可选择一项参加。

二、参加活动股东范围

截至2025年5月28日（星期三）股票收盘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公司全体股东（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股权登记日当天在册股东）均可参加此次活动。

三、活动时间安排

1、本次股东回馈活动时间：2025年7月1日9:00:00起至2025年7月15日23:59:59止。 若超过2025

年7月15日23:59:59未进行本次活动报名并购票的，则视为股东自动放弃参与本次活动的权利，届时活

动参与通道将关闭。

2、景区门票及住宿有效期：股东报名并购买景区门票、酒店住宿后即可使用电子二维码扫码入园或

办理景区住宿，有效期至2025年12月31日24:00止。 逾期未使用的门票和住宿二维码将自动失效，无法

再使用。

四、活动参与方式

在活动期间内， 满足条件的公司股东需在活动报名购票时间内使用微信扫一扫功能扫描下方的二

维码关注“铜官窑国风乐园” 公众号，点击“游玩预定-股东回馈活动-股东活动” ，按照提示填写股东

姓名或名称、证件号码、手机号码等信息，并提交成功即可完成报名。 报名成功后，公司将及时进行后台

核验，符合条件的股东可以0.99元的特惠价格一次性购买长沙铜官窑国风乐园景区门票3张，以99元特

惠价格购买公司旗下长沙铜官窑国风乐园景区酒店住宿指定房型一间（指定房型为：大床房/双床房，景

区内丽景酒店、瑞景酒店及景区自营民宿均可使用，不包含绿心谷酒店），景区酒店住宿时间为1间夜。

上述两项活动可同时参加，也可选择一项参加。 购买成功后，股东将会收到景区门票和/或酒店电子二维

码，股东可通过登记的手机号进入公众号“铜官窑国风乐园” ，在“游玩预定-股东回馈活动-股东订

单” 中进行查看。

（活动报名二维码）

五、景区介绍

景区介绍：长沙铜官窑国风乐园位于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占地面积约3000亩，建筑面积110万平

米，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国家4A级景区、全国旅游优选项目、省级旅游度假区、省级研学旅游基地。 景

区依托有着1200多年历史底蕴的长沙铜官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以历史文化为魂，以陶瓷文化为根，以

唐风古韵筑形，以工匠精神铸品，打造了8个博物馆、5个大型娱乐体验项目、5个特色文化演艺项目、18处

人文景点、4座戏楼、4个亲子游乐项目、3个星级酒店、20余家民宿客栈、数十条特色街巷，年接待游客量

150余万人次，为集文化、旅游、休闲、度假、娱乐和教育于一体的湘江古镇群龙头，是湖南省文旅产业融

合发展示范区和长沙城市名片。

景区地址：长沙市望城区铜官街道铜官窑路1号

六、相关事项说明

1、本次活动不属于上市公司利润分配行为，股东自愿参加。 未参加、参加未成功以及成功通过本次

活动购买景区门票或住宿但未在有效期内使用导致失效的，均不得向公司主张其他任何权利。

2、本次活动限定股东报名一次，请勿重复报名；同一股东拥有多个证券账户的仅可参加一次活动。

3、成功参与本次活动的每名股东可购买3张景区门票，股东可凭收到的电子门票二维码自行选择前

往上述景区扫码入园。 3张门票可分次使用，也可同时使用。 使用人可在门票有效期内直接前往景区，无

需提前预约。 若景区人数众多出现排队等候的情况，使用人应遵守景区的相关规定和秩序。 景区酒店住

宿时间为1间夜，入住前需联系酒店预约，预约成功后可办理入住，入住时间和退房时间以景区酒店规定

为准。

4、本次活动购票成功后景区门票和酒店住宿不支持部分退，如同时购买景区门票和酒店住宿视为

同一个订单，同一订单部分使用后不支持剩余部分的退款；购票成功后整体未使用的景区门票或者酒店

住宿可于2025年12月31日24:00前在原购买页面申请退款。

5、本次活动电子二维码请妥善保存，防止遗失或泄露等情形导致门票或住宿二维码被扫码核销。

6、本次活动的门票和住宿仅为公司旗下长沙铜官窑国风乐园景区入园门票和自营酒店住宿1间夜，

不包含景区和酒店内其他需要单独收费的项目、产品或服务。

7、本次活动最终解释权归公司所有。

七、活动咨询方式

景区联系电话：0731-88106666（咨询时间：09:00-21:00）

景区丽景酒店联系电话：0731-88110000（咨询时间：24小时）

景区瑞景酒店联系电话：0731-88118866（咨询时间：24小时）

景区民宿联系电话：0731-88070000（咨询时间：24小时）

证券部电话：010-65055910（咨询时间：工作日8:30-12:00，13:00-17:00）

八、风险提示

本次活动仅作为答谢公司股东长期以来对公司的关注与支持， 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

响，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铜官盈新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002806� � � � � � � � �证券简称：华锋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9

债券代码：128082� � � � � � � � �债券简称：华锋转债

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前赎回“华锋转债” 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华锋转债”赎回价格：101.764元/张（含当期应计利息，当期年利率为2.8%，且当期利息含税），

扣税后的赎回价格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 ）核准的价格

为准。

2、赎回条件满足日：2025年6月27日

3、“华锋转债”停止交易日：2025年7月17日

4、“华锋转债”赎回登记日：2025年7月21日

5、“华锋转债”停止转股日：2025年7月22日

6、“华锋转债”赎回日：2025年7月22日

7、发行人（公司）资金到账日：2025年7月25日

8、投资者赎回款到账日：2025年7月29日

9、赎回类别：全部赎回

10：最后一个交易日可转债简称：Z锋转债

11、根据安排，截至2025年7月21日收市后仍未转股的“华锋转债” 将被强制赎回。本次赎回完成后，

“华锋转债” 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摘牌，特提醒“华锋转债”债券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 债券持有人

持有的“华锋转债”如存在被质押或被冻结的，建议在停止转股日前解除质押或冻结，以免出现因无法转

股而被赎回的情形。

12、风险提示：本次“华锋转债” 赎回价格可能与其停止交易和停止转股前的市场价格存在较大差

异，特提醒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 投资者如未及时转股，可能面临损失，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6月2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

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华锋转债” 的议案》。结合当前市场及公司自身情况，经过综合

考虑，董事会决定本次行使“华锋转债” 的提前赎回权利，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及相关部门负责后续“华锋

转债”赎回的全部相关事宜。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华锋转债” 基本情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1945号” 核准，公司于2019年12月4日公开发行了

352.4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35,240.00万元。 发行方式采用向原股东优先配

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

交易系统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认购金额不足35,240.00万元的部分由主承销商余额包销。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交所“深证上[2020]2号”文同意，公司35,24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0年1月6日起在深

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华锋转债” ，债券代码“128082.SZ” 。

（三）可转债的转股期限

“华锋转债” 的转股期限为2020年6月10日至2025年12月3日。

（四）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1、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

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华锋转债” 自2020年6月10日起可转

换为公司股份。 初始转股价格为13.17元/股。

2、2020年5月29日，公司实施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及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有关规定：在可转债发行之后，若公司发生派送红股、转增股本、

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应

对转股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公司“华锋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13.17元/股调整为13.09元/股，调整后的转股

价自2020年5月29日起生效。

3、2020年6月12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华锋转债” 转

股价格的议案》，并于2020年6月30日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公司“华锋转

债” 的转股价格由13.09元/股调整为11.71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自2020年7月2日起生效。

4、2021年3月5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华锋转债”转股

价格的议案》，并于2021年3月22日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 公司“华锋转

债” 的转股价格由11.71元/股调整为9.13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自2021年3月23日起生效。

5、2024年6月20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华

锋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并于2024年7月9日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 同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华锋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公

司“华锋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9.13元/股调整为8.70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自2024年7月10日起生效。

二、“华锋转债”赎回情况概述

（一）触发赎回情形

自2025年6月9日至2025年6月27日， 公司股票价格已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 “华锋转

债”当期转股价格（8.70元/股）的130%，即11.31元/股。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已触发“华锋转债”

有条件赎回条款。 2025年6月27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

“华锋转债” 的议案》。 结合当前市场及公司自身情况，经过综合考虑，董事会决定本次行使“华锋转债”

的提前赎回权利，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于赎回登记日收盘后全部未转股的“华锋转

债” ，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及相关部门负责后续“华锋转债”赎回的全部相关事宜。

（二）有条件赎回条款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董事会有权决定按

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1、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如果公司A股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

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2、当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股余额不足3,000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A=B×i×t÷365

其中：IA为当期应计利息；B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将被赎回的可转换公司债

券票面总金额；i为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t为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

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30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

收盘价格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三、赎回实施安排

（一）赎回价格及其确定依据

根据《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约定，“华锋转债” 赎回价格为101.764元/张（含息、

含税）。 计算过程如下：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A=B×i×t÷365

IA：当期应计利息；

B：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将被赎回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2024年12月4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2025年7月22日）止的

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每张债券当期应计利息IA=B×i×t÷365=100×2.8%×230÷365≈1.764元/张

每张债券赎回价格=债券面值+当期应计利息=100+1.76=101.764元/张。

扣税后的赎回价格以中登公司核准的价格为准。 公司不对持有人的利息所得税进行代扣代缴。

（二）赎回对象

截至赎回登记日（2025年7月21日）收市后在中登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华锋转债” 持有人。

（三）赎回程序及时间安排

1、公司将在赎回日前每个交易日披露一次赎回提示性公告，通告“华锋转债” 持有人本次赎回的相

关事项。

2、“华锋转债” 自2025年7月17日起停止交易。

3、“华锋转债” 的赎回登记日为2025年7月21日。

4、“华锋转债” 自2025年7月22日起停止转股。

5、“华锋转债”赎回日为2025年7月22日，公司将全额赎回截至赎回登记日（2025年7月21日）收市

后在中登公司登记在册的“华锋转债” 。 本次赎回完成后，“华锋转债” 将在深交所摘牌。

6、2025年7月25日为发行人（公司）资金到账日（到达中登公司账户），2025年7月29日为赎回款到

达“华锋转债” 持有人资金账户日，届时“华锋转债” 赎回款将通过可转债托管券商直接划入“华锋转

债” 持有人的资金账户。

7、在本次赎回结束后，公司将按照相关监管规则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赎回结果公告和“华

锋转债” 的摘牌公告。

（四）其他事宜

（一）咨询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二）联系电话：0758-8510155

四、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股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赎回条件满

足前的六个月内交易“华锋转债” 的情况

经核查，在本次“华锋转债”赎回条件满足前六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百分之五以

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交易“华锋转债” 的情况。

五、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一）“华锋转债” 持有人办理转股事宜的，必须通过托管该债券的证券公司进行转股申报。 具体转

股操作建议债券持有人在申报前咨询开户证券公司。

（二）可转债转股最小申报单位为1张，每张面额为100.00元，转换成股份的最小单位为1股；同一交

易日内多次申报转股的，将合并计算转股数量。 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换成的股份须是1股的整数倍，转股

时不足转换为1股的可转债余额，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等部门的有关规定，在可转债持有人转股

当日后的五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付该部分可转债票面余额及其所对应的当期应付利息。

（三）当日买进的可转债当日可申请转股，可转债转股的新增股份，可于转股申报后次一交易日上市

流通，并享有与原股份同等的权益。

六、备查文件

（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二）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前赎回“华锋转债” 的

核查意见；

（三）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前赎回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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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债代码：113654� � � �转债简称：永02转债

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因实施权益分派调整“永02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 调整前转股价格：9.70元/股

● 调整后转股价格：9.69元/股

● 转股价格调整起始日期：2025年7月8日

因实施权益分派,本公司的相关证券停复牌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停复牌类型 停牌起始日 停牌期间 停牌终止日 复牌日

113654 永02转债 可转债转股复牌 2025/7/7 2025/7/8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812号）核准。 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创智能” ，

“本公司”或“公司” ）2022年公开发行610.547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并于2022年9月

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债券简称：永02转债，转债代码：113654），初始转股价格为14.07元/

股，当前转股价格9.70元/股。

一、转股价格调整依据

2025年5月22日， 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同意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届时回购专户上已回购的库存股）为基数，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0.15元（含税），本次利润分配不送红股，也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如在实施权

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根据《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有关规定，在本次发行

之后，若公司发生派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

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将相应调整转股价格。

综上，本次“永02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符合《募集说明书》的规定。

二、转股价格调整公式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的相关规定，在本次发行之后，若公司发生派送红股、转增股本、

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将按下述

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1为调整后转股价，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送股或转增股本率，A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k

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根据上述调整公式，本次派发现金股利后，“永02转债” 的转股价格计算公式为：P1＝P0-D，其中：

P0为调整前转股价9.70元/股，因公司本次权益分派属于差异化权益分派，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计算

的每股派送现金股利D为0.0149元，每股现金股利的计算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

施公告》（公告编号：2025-059）。

P1＝9.7-0.0149≈9.69元/股（按四舍五入原则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永02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9.70元/股调整为9.69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5年7月8日（除权

除息日）起生效。

“永02转债” 自2025年6月30日至2025年7月7日（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停止转股，自2025年7

月8日（除息日）起恢复转股。

特此公告。

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证券代码：603901�证券简称：永创智能 公告编号：2025-059

转债代码：113654� � � � �转债简称：永02转债

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15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7/7 － 2025/7/8 2025/7/8

● 差异化分红送转： 是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5月22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以公司实施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 （扣除届时回购专户上已回购的库存

股）为基数，即以公司总股本487,673,223股扣除已回购股份2,928,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发现金红利0.15元（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本次差异化权益分派的除权除息方案及计算公式

公司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

流通股份变动比例=（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送转比例）÷总股本

根据本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 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具体计算

过程如下：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为487,673,223股，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2,928,000股，本次实际

参与分配的股本数为484,745,223股。

虚拟分派的流通股份变动比例=（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送转比例）÷总股本=（484,

745,223×0）÷487,673,223=0

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484,745,

223×0.015）÷487,673,223≈0.0149元/股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1+虚拟分派的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前收盘价格-0.0149元/股）÷（1+0）=前收盘价格-0.0149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7/7 － 2025/7/8 2025/7/8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

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

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

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中吕婕、罗邦毅、杭州康创投资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根据有关规定由公司自行发放。

存放于公司股份回购专户的股份系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的股份， 根据相关规定不参与本

次权益分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

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 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

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

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

币0.015元（含税）；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人民币0.015元（含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

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

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

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

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限售条件股份的自然人股东，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

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公司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135元。

（3）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由本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颁布

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 红利、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47号） 的规定， 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135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

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股票（“沪股通” ），其

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根据《关于沪港股

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由公司按照10%的税

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135元。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其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股息为税前每股人民

币0.015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对于公司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如有疑问，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永创智能证券部

联系电话：0571-28057366

特此公告。

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